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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GIS 的中国城市房地产泡沫的空间传染性分析 

——以 2006〜2014 年 35 个大中城市为例
1
 

韦汝虹 1,2,金李 2,3,方达 2,3* 

（1.南京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江苏南京 210094;2.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北

京 100871；3.东南大学土木与城市工程系，江苏南京 210018） 

【摘要】：关于房地产泡沫空间传染性的研究议题，已有经济学模型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不能够有效地细致地展

开探讨。以中国大中城市为例，基于 GIS的空间计量模型对中国城市房地产泡沫的空间传染性进行分析。结果表明：

中国房地产泡沫具有空间传染性，且在时间尺度上，传染能力具有明显增强的趋势，在空间尺度上，传染能力表现

为由东部沿海向西北内陆逐渐递减的空间趋势。（2）2006 年，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成为了中国房地产泡沫的空

间传染源；2014 年，传染源发生了明显转移，广州等城市成为了空间传染源。（3）在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背景之

下，需要有层次地采取相关措施，以有效遏制房地产市场引起的经济泡沫，以免阻碍地区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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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1998 年实施个人住房的货币化改革以来，中国城市的房地产价格持续上升，房地产市场不断升温。然而，在 2005 年以

后，中国房地产市场出现了异常，尤其是随着楼市价格的迅速飙升，房地产市场的泡沫化程度日益加深。严重的房地产泡沫不

仅会对金融系统带来灾难性的潜在危机，还会对人民福祉与社会稳定产生极大威胁
［1］

。因此，大量学者对中国城市的房地产泡

沫展开了系统性研究，主要涉及房地产泡沫的测度评估、形成机制及其社会经济影响等 3个方面
［2~10］

。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学者们发现利用某一区域相关的经济数据不能对该区域的房地产价格和泡沫水平进行充分地解释。随后，有学者认为，房地产

泡沫具有明显的空间传染性，即某一区域的房地产泡沫会受到周边区域房地产市场的影响。 

目前，国内仅有少数学者对中国房地产泡沫是否存在空间传染性进行了验证性探讨，并均得到了肯定答案。如陈雪楚等
［11］

以房地产价格为表征指标的实证研究表明，房地产泡沫会在城市间 

具有明显的传染效应，并能对金融市场带来潜在风险。苑德宇等
［12］

和张攀红
［13］

以中国大中城市为例的研究也发现了房地

产泡沫在区域之间存在明显的传染性。但是，中国房地产泡沫的空间传染性是否存在区域差异？这一问题几乎没有得到学者们

的系统探讨。同时，尽管空间传染特性能够促使房地产泡沫在空间上趋于均质化，但这是一个过程，因此从空间上来看，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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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节点的房地产泡沫必然表现出由中心城市（即“传染源”城市）向周边区域逐渐扩散的“核心-边缘”结构。那么，在中国，

哪些城市是房地产泡沫的空间传染源，又形成了怎样的“核心-边缘”空间结构?另外，根据房地产泡沫的空间传染机理可知，

资本在空间上的流动是造成房地产泡沫具有空间传染特性的本质性因素，这就意味着房地产泡沫所形成的“核心-边缘”空间传

染结构是动态变化的。那么，近年来中国房地产泡沫的空间传染源是否发生了转移，所形成的“核心-边缘”的空间结构发生了

怎样的变化？ 

1 文献回顾 

近年来，学者们关于中国城市房地产泡沫进行充分探讨。归纳来看，已有研究主要涉及房地产泡沫的测度、机制与影响 3

个方面。在房地产泡沫的测度方面，如张文斌
［1］

对兰州市房地产泡沫进行了测评，认为近年来兰州市房地产泡沫水平不断上升；

李平
［3］

在归纳总结国内外研究的基础上，构建了较为全面系统的房地产泡沫的评估体系；王浩等
［6］

针对当前房地产泡沫的评测

方法（多元统计方法和指标法）进行了系统对比和评述，认为学界关于房地产泡沫的评价存在一些误区，并进一步探讨了测度

方法在中国的适用性。在房地产泡沫的形成机制方面，如刘民权等
［7］

论证了商业地价的形成机制及其与房地产泡沫的关系，并

认为制度改革是解决房地产泡沫的根本治理手段；杜秋莹等
［8］

引入银行信贷因素，基于一般资产泡沫模型论证了中国房地产泡

沫的形成机制，并着重讨论了非理性泡沫的形成机理。在房地产泡沫的影响方面，如郭永济等
［9］

在对中国房地产泡沫测度的基

础上，间接论证了房地产泡沫破裂会给商业银行信贷业务产生深刻影响；王晓芳等
［10］

认为中国城市房地产泡沫对经济的可持续

增长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 

随后，学者们发现房地产泡沫具有空间传染性。如 Roehner
［14］

较早地提出了房地产价格在空间上具有传染性，并对其机理

进行了初步解释之后，更多的学者对房地产泡沫在空间上的传染性进行了充分探讨，如 Cameron等
［15］

发现英国房地产泡沫虽不

明显，但其价格在空间上具有典型的传染性，形成了以伦敦为核心并向周边传递的空间连锁格局；？^咕等［16］的研究发现，

房地产泡沫的传递并非单向的，也并非只传递至与其邻近的区域，而是多向的，且能够传递到更远的区域。当然，学者们在中

国也发现了房地产泡沫的空间传染性。如陈雪楚等
［11］

以房地产价格为表征指标的研究表明，房地产泡沫可能会在城市间具有明

显的传染效应，进而对金融市场带来潜在风险。苑德宇等
［12］

、郭燕
［17］

以中国 35 个大中城市为例的研究发现，房地产泡沫在区

域之间存在明显的传染性，尤其是中国东部地区城市间的传染性最强。张攀红
［13］

以中国 59 个大中城市为例的研究也发现，房

地产泡沫的空间传染性在城市之间的确存在。毋庸置疑，房地产泡沫的空间传染性是一种在国内外均普遍存在的经济现象，已

有研究已经进行了论证。综合来看，现有研究主要从经济学的角度回答了中国房地产泡沫是否存在空间传染特性，但几乎未对

中国房地产泡沫的空间传染源城市进行有效识别，也没有系统回答这一传染能力是否具有空间差异等问题，这主要是因为房地

产泡沫的空间传染涉及到了经济地理学问题，经济学模型难以进行更为详细的解答。需要说明的是，尽管有学者从地理学的空

间角度对中国房地产泡沫的格局进行了测度，但几乎没有涉及房地产泡沫的空间传染问题
［2，18，19］

。因此，基于经济地理学视角

对中国房地产泡沫空间格局及其空间传染性的探讨具有重要意义。 

地理信息系统（Geography Information System,GIS）作为地理学最核心的计量工具，为空间分析提供了技术平台，能够

弥补经济学模型中缺乏空间视角的不足。鉴于此，本文以中国 35 个大中城市为研究对象，基于 GIS 尝试对中国 2006 年和 2014

年城市房地产泡沫的空间传染格局进行分析，主要回答：（1）中国房地产泡沫的空间传染性是否存在区域差异？（2）哪些城市

（区域）是房地产泡沫的空间传染源，又形成了怎样的“核心-边缘”空间结构？（3）近年来中国房地产泡沫的空间传染源是

否发生了转移，所形成的“核心-边缘”的空间结构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2 理论框架分析 

关于房地产泡沫的空间传染性机制，行为金融学给出了合理的解释随着房地产市场的不断升温，房地产成为了投资对象，

即表现出了虚拟化特性。虚拟经济以资本为定价的方式使房地产价格更容易受到投资者的心理预期、信心等情绪的影响，即投

资者表现出了非理性行为。在投资过程中，投资者更容易对高房价城市周边的低房价城市产生更高的价格心理预期，进而贸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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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入资本，引起周边城市房地产价格的抬升。这既是非理性行为的主要体现，也是房地产泡沫传染性的基本机理。 

根据上述理论分析可知，房地产泡沫的传染性在时空维度上具有一定的循环累积规律。具体而言，当某一城市具有较高的

房地产价格水平时，投资者会对其以及周边城市的房价上涨水平产生较高的预期，进而引入资本抬升该城市和周边城市的房价。

随着该城市和周边城市房价的进一步上涨，资本也会进一步流向该区域。因此，在时间维度上，高水平房价是导致房价上涨期

望高的主要前提，也是进一步导致资本流入的主要诱因之一。在空间维度上，随着房地产市场价格与资本的“循环互动”，房地

产泡沫开始由大城市蔓延至其周边，且影响范围会逐渐扩大。当然，由于中国土地政策的特殊性，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对

房地产市场具有强大的调控能力
［7］
。因此，理论上，强硬的政策调控能够有效干扰房地产泡沫传染性的循环累积过程。 

基于房地产泡沫传染性在时空维度上的循环累积规律，本文进一步提出传染源城市在理论上应具备的基本特征。其一，相

对于其周边城市，具有较高的房价水平，这能够使投资者对其周边城市房价产生较高的上涨期望；其二，具有较大的影响范围，

即形成了以其为中心并向外围逐步递减的房地产泡沫格局，说明该城市房地产泡沫具有向其周边扩散的能力。 

3 研究设计 

3.1研究对象 

房地产的虚拟化是其泡沫空间传染性的前提，因此本文需要选取房地产市场较热、具有明显投资价值的城市。此外，本文

以国家为尺度进行探讨，因此需要选取具有区域甚至全国影响力的城市作为研究对象。基于以上两点城市选取要求，并参考相

关研究
［2，12，17］

,文章共选取了中国 35 个主要的大中城市作为研究对象：北京、上海、天津、广州、石家庄、济南、青岛、郑州、

沈阳、长春、哈尔滨、大连、合肥、杭州、南京、宁波、武汉、南昌、福州、厦门、深圳、海口、长沙、南宁、昆明、成都、

重庆、西安、太原、银川、呼和浩特、兰州、乌鲁木齐、贵阳和西宁（图 1）。 

 

3.2指标选择与数据获取 

在已有研究中，有关房地产泡沫的测度指标不一而足
[2〜4］

。但有学者对这些测度指标在中国的适用性提出了质疑，并通过论

证认为，只有房价收入比最适用于测度中国城市房地产泡沫
［6］
。鉴于此，本文选取房价收入比作为本文测度房地产泡沫的指标

之一。计算公式
［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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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PIR为房价收入比；AP为住宅商品房单位面积的平均销售价格；AS人均住房建筑面积；AI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另外，根据理论框架分析可知，资本在空间上的流动是造成房地产泡沫具有空间传染特性的基本因素。因此，有关房地产

投资的泡沫测度指标适用于本文的研究。参考已有研究
［1，2］

，本文进一步选取投资比作为测度房地产泡沫的指标。计算公式
［1，2］

: 

 

式中：INR为投资比；AIN 为房地产投资额;IN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 

根据理论框架分析可知，房地产市场价格与资本的“循环互动”是房地产泡沫空间传染性的核心机制。本文选取的房价收

入比和投资比分别对应了房地产市场价格水平与投资水平，由此来看，两个指标最具代表性，且逻辑上具有相互承接关系。根

据计算公式可知，房价收入比和投资比越高，说明房地产泡沫水平越高。文中涉及的原始数据来源于 2007 年和 2015 年《中国

城市统计年鉴》、各城市统计年鉴以及国家统计局（http://data.stats.gov.cn/easyquery.htm?cn=E0105）。 

3.3研究方法 

首先，本文需要对中国房地产泡沫的基本空间格局进行空间可视化表达。矢量数据符号法是 GIS 中最基础且最常用的空间

可视化表达方法，在研究中被广泛应用
［2］
。因此，本文以房价收入比和投资比指标的测度结果为数据对象，对 35 个大中城市的

房地产泡沫进行空间表达，对中国房地产泡沫的空间格局进行初步评价。 

其次，本文需要对中国房地产泡沫的空间传染性进行检验。从空间的角度来看，房地产泡沫的空间传染性会带来比较明显

的空间关联性，这是房地产泡沫空间溢出效应的结果
［12］

。空间自相关模型(包括全局自相关和局部自相关)能够有效识别出研究

对象的空间关联性，因此本文采用该模型对中国房地产泡沫的空间传染性进行检验，并进一步识别中国房地产泡沫传染性的空

间差异。其中，通过全局自相关模型获得的 Moran’sI 指数能够评价研究区内所有研究对象之间的空间关联性，在本文中旨在

验证房地产泡沫空间传染性。表达式
［20］

: 

 

式中：I为 Moran’s I指数；xi为 i城市房地产泡沫的表征指数；xj为 j城市房地产泡沫的表征指数；Wij为空间权重矩阵。

其中，Moran,sI 指数越高，说明表征对象的空间相关性越强。另外，本文采用反距离方法构建空间权重矩阵，并选择默认值作

为搜索距离，即当城市之间的距离小于或等于搜索距离时，Wij=1,大于搜索距离时，Wij=0。根据 Eris官方的参数设计说明可知，

这样能够保证一个城市至少有一个相邻的城市。如此，与本文所探讨的相邻城市间房地产市场相互关系的空间条件基本相符。 

通过局部自相关模型获得的 Getis-Ord G
*
能够识别出房地产泡沫的冷热点分布格局，进而判断出中国房地产泡沫空间传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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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区域差异。表达式
［20］

: 

 

式中：G
* 

i (d)为 Getis-Ord G
*
指数；xj为 j城市房地产泡沫的表征指数；Wij为空间权重矩阵，其构架方法与空间自相关分析

中的相同。通过局部自相关分析，能够识别出区域热点和冷点，其中，冷点区表明该区域邻近点的表征值普遍较低；热点区表

明该区域邻近点的表征值普遍较高。 

最后，本文需要进一步识别中国房地产泡沫空间传染的核心城市(区域)，即传染源。空间插值模型能够在空间上识别出表

征对象的高值核心区，因此本文选取该模型对中国房地产泡沫的空间传染源进行识别。表达式
［21］

: 

 

式中：Z(S)为未知点 S 的房地产泡沫水平的估测值；N 为预测点周围观测点的数量；Z(Si)为已知观测点 S 的房地产泡沫水

平的实际值；λi为计算过程中使用的观测点权重。 

4 结果分析 

 

4.1中国房地产泡沫的基本空间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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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房价收入比表征的中国城市房地产泡沫的基本空间格局表明(图 2a)，中国房地产泡沫水平表现出了“东高-西低”的空

间格局，即东部城市的泡沫化程度明显高于西部地区。其中，2006 年，房价收入比较高的城市主要包括北京、天津、上海、南

京、广州、厦门等；2014 年，房价收入比较高的城市主要包括北京、天津、太原、上海、南京、厦门、福州、广州、深圳、海

口等。对比来看，较 2006年，2014年房价收入比较高的城市数量明显增加，这说明中国城市的房地产泡沫水平具有逐渐强化的

趋势。此外，从空间上来看，基于房价收入比表征的房地产泡沫具有由北部沿海地区向东南沿海地区转移的空间趋势。同时，

房地产泡沫的空间格局与中国经济发展格局具有较好的空间契合，这主要是因为投资者对经济发达区域的房地产价格的期望较

高，进而引起大量资本流入造成的。基于投资比表征的中国城市房地产泡沫的空间格局与房价收入比基本一致(图 2b)。其中，

但与房价收入比不同的是，相较于 2006年，2014年投资比较高的城市数量并没有明显增加，甚至有一定的减少，这可能是由于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城镇化速度逐渐放缓，城市空间扩张速度也随之有所下降，进而引起房地产投资份额相

对较小。但结合房价收入比的表征结果，仍能够说明中国城市的房地产泡沫水平具有逐渐增强的趋势。 

4.2中国房地产泡沫空间传染性的检验 

在明确中国房地产泡沫空间格局的基础上，本文进一步基于全局自相关模型对房地产泡沫的空间传染性进行了检验（表 1）。

结果表明，35 个大中城市房价收入比的 Moran’s I 指数在 2006 年和 2014 年分别为 0.035317 和 0.117783,均大于 0,说明中国

城市之间的房地产泡沫存在正向相关关系，且 2014 年的相关性较 2006 年明显增强。另外，2006 年，中国城市房价收入比全局

自相关分析的 Z值为 1.392875，显著水平 P>0.1,说明中国房地产泡沫的空间关联性虽然存在，但没有达到显著水平。2014年，

房价收入比全局自相关分析的 Z 值为 3.351244，显著水平户<0.001，说明房地产泡沫达到了非常显著的空间关联水平。因此，

基于房价收入的全局自相关结果表明，中国房地产泡沫存在明显的空间传染性，且随时间显著增强。基于投资比的表征结果表

明，35个大中城市的 Moran’s/指数在 2006年和 2014年分别为 0.127160 和 0.25474，均大于 0。另外，2006年和 2014年，35

个大中城市的投资人比全局自相关分析的 Z值分别为 3.403261 和 5.490392，显著水平均达到了 P<0.001。综上来看，基于房价

收入比和投资比的全局自相关结果均表明，中国房地产泡沫均有空间传染性，且传染能力随着时间得到了明显增强。这一结果

验证了苑德宇等
［12］

的结论。 

表 1基于 Moran’s/指数对中国房地产泡沫空间传染性的检验 

Tab. 1 Test on the spatial infection of urban real estate bubble based on Moran’s I in China 

指标  房价收入比  投资比 

年份 2006 年 2014 年 2006 年 2014 年 

Moran’s / 指数 0.035 317 0.117 783 0.127 160 0.205 474 

预期指数 -0.029 412 -0.029 412 -0.029 412 -0.029 412 

方差 0.002 160 0.001 929 0.002 117 0.000 183 0 

Z得分 1.392 857 3.351 244 3.403261 5.490 392 

P值 0.163 663 0.000 804 0.000 666 0.000 000 

4.3中国房地产泡沫空间传染能力的空间差异分析 

基于上文分析可知，房地产泡沫的空间传染性在中国城市中的确存在，那么其空间传染能力在是否存在区域差异？为进一

步探讨这一问题，本文首先以房价收入比作为数据基础进行了局部自相关分析，对中国房地产泡沫进行热点识别（图 3a）。结果

表明，2006年和 2014年，房价收入比的热点区均集中在上海、宁波等东部沿海城市。这说明基于房价收入比的房地产泡沫在东

部沿海城市具有更强的空间传染性。此外，2006年，房价收入比的冷点区主要集中在西部的西宁和成都等，但到了 2014年，冷

点区转移到了中部（如石家庄、太原）和西北部（如兰州、银川等），这说明了基于房价收入比的房地产泡沫在中西部地区的空

间传染性最弱，也说明了房地产泡沫的空间传染格局具有动态性。基于投资比的局部自相关分析表明（图 3b），2006 年和 2014

年，投资比的热点区主要集中上海、宁波、南京、杭州、广州、厦门等东部沿海城市。这进一步说明基于投资比的房地产泡沫

在东部沿海一带具有更强的空间传染性。此外，基于投资比分析的结果也表明中西部地区的空间传染性最弱。综合来看，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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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泡沫的空间传染能力存在区域差异，大致表现为由东部沿海向西北内陆逐渐递减的空间趋势。这也是因为投资者对东部

沿海城市的房价期望较高，进而导致资本更多地流入了东部沿海城市造成的。 

需要说明的是，基于房价收入比和投资'比的热点分析结果均表明，2014年京津冀一带形成了显著冷点区，根据局部自相关

分析原理可知，该区域形成了低值集聚区。因此/这并不能说明该区域不存在明显的房地产泡沫，只能说明该区域周边被低泡沫

城市包围，即该区域房地产泡沫的空间传染能力很弱，这在图 2 中有明显体现。进一步来看，北京、天津等城市严重的房地产

泡沫为什么不具有明显的传染性能？这可能是因为京津冀的核心区域对周边区域的辐射带动作用较弱，空间溢出效应远弱于核

心区对周边区域的资源剥夺效应
［22,23］

，进而显著地压制了周边城市房价的上涨。 

4.4中国房地产泡沬空间传染的“核心-边缘”结构 

由上文可知，中国房地产泡沫具有空间传染性，且传染能力具有明显的区域差异。那么，哪些城市（区域）是房地产泡沫

的空间传染源，又形成了怎样的“核心-边缘”空间结构？近年来中国房地产泡沫的空间传染源是否发生了转移，所形成的“核

心-边缘”的空间结构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为探讨上述问题，本文首先以房价收入比为基础数据进行了空间插值分析（图 4a）。

结果表明，2006 年，中国城市房价收入比大致形成了以京津冀和东南沿海带为核心、以中西部和东部地区为边缘的空间格局。

其中，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具有较高水平的房价收入比，且在空间上形成了以其为中心的较大的影响范围。结合理论分析

中传染源城市的基本特征可以判定，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是传染源城市。然而，到了 2014年，中国城市房价收入比形成了

以珠三角为强大核心、以中西部内陆地区为边缘的空间格局，这表明中国房地产泡沫空间传染的“核心-边缘”结构发生了显著

改变，传染源发生了明显转移，广州等城市成为了空间传染源。需要说明的是，京津冀和长三角地区在 2014年也形成了一定的

“核心-边缘”的空间结构，但从全国来看，两者的影响力和传染力远远弱于珠三角地区，这也解释了在局部自相关中，长三角

和京津冀地区的热度在 2014年有所下降，甚至在京津冀地区出现了冷点。进一步基于投资比的空间插值分析结果基本与房价收

入比的分析结果一致（图 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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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来看，在 2006 年，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成为了中国房地产泡沫的空间传染源。但在 2014 年，房地产泡沫空间传

染的“核心-边缘”结构发生了显著改变，传染源发生了明显转移，广州等城市成为了空间传染源。显然，本文所识别的传染源

城市分别对应于中国的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三大城镇群，不仅这些核心城市（北京、上海和广州等）具有高度城镇化水平，

而且其周边城市也具有较高的城镇化率，这势必会吸引大量非理性投资者的关注。同时，这些核心城市的“溢出效应”给其周

边城市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资本基础。因此，在这些区域，房地产市场价格与资本更容易产生较为剧烈的“循环互动”，进而使该

区域发展成为典型的房地产泡沫传染区，核心城市发展成为传染源城市。这既符合学界已有的一般认知，也符合本文提出的房

地产泡沫传染的形成机制。 

5 结论与讨论 

关于房地产泡沫的空间传染性，经济学界已经进行了一些有益探讨，但受限于研究方法和视角，有关这一议题仍有很大进

一步探讨的空间与价值。本文运用 GIS手段尝试探讨了房地产泡沫 空间传染性这一涉及空间性的经济学问题，主要有如下创

新：一方面，本文在方法上弥补了经济学模型中空间视角不足的问题，为房地产泡沫的空间传染性探讨提供了新的、系统性思

路和技术方法。另一方面，已有研究主要针对中国房地产泡沫空间传染性是否存在进行了验证性探讨，而本文基于空间视角，

在验证性探讨的基础上，进一步对房地产泡沫的时空演化格局进行了细化探讨，这有益于更加全面细致地认识中国房地产市场

的发展。主要结论如下：(1)中国房地产泡沫具有空间传染性，且在时间尺度上，传染能力具有明显增强的趋势，在空间尺度上，

传染能力表现为由东部沿海向西北内陆逐渐递减的空间趋势。(2)空间传染性使中国房地产泡沫水平形成了典型的“核心-边缘”

的空间结构，且这一空间结构随时间发生了较大变化。具体而言，2006 年，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成为了中国房地产泡沫的

空间传染源；2014年，传染源发生了明显转移，广州等城市成为了空间传染源。 

大量研究已表明，严重的房地产泡沫对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具有极大的潜在危害
[1，2，10，24]

。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近年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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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房地产泡沫在空间上逐步形成了以珠三角地区为核心的空间传染结构，这意味着珠三角地区为全国性的房地产泡沫传染源，

并向周边地区扩散。在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背景之下，需要坚决遏制房地产市场引起的经济泡沫，以免阻碍地区经济转型和

产业升级。因此，实践中应有层次地采取相应调控措施：在珠三角的传染源地区，应大力贯彻“房，子是用来住的”这一社会

需求和政策导向/对“炒"房”行为严加管控，加强房地产市场预警机制的构建，防止房地产泡沫出现大规模破裂，以免波及金

融业以及相关行业；在中部和其他东南沿海地区，合理规范房地产市场投资审批程序，采纳相关政策手段切断房地产泡沫的空

间传染路径；在西北和东北部地区，应强化房地产市场的有效监管，防止出现区域性传染源。 

本研究还存在一些不足。理论上，空间权重矩阵应当以房地产泡沫的传染距离为基础进行构建。但是，关于房地产泡沫传

染性的研究尚处于初步阶段，已往研究还没有深入探讨房地产泡沫的传染距离这一问题。因此，就目前的研究现状来看，难以

找到合理的参考距离。不过，也有学者认为房地产泡沫的传染性是多向的，且能够传递到更远的区域[16]。同时，也有学者以

中国 35个大中城市的实证研究论证了房地产泡沫的传染性是存在的
[12]
。这说明房地产泡沫在全国尺度上具有明显的传染性。因

此，本文基于全国尺度构建的空间权重矩阵仍具有较好合理性，基本满足本文的探究需求。在未来研究中，进一步明确房地产

泡沫的具体传染距离是核心议题之一。另外，根据本研究可知，中国房地产泡沫的空间传染性在空间上存在区域差异，在时间

上存在动态变化。那么，这背后的动力机制也是未来探讨的重点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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